《江苏省渔业船员培训、考试（考核）和发证规程（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
一、制定的必要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船员管理办法》及《江苏省渔业船员管理实施办法》为我省渔业船员各项管理工作提供了基本遵循，但未对如何实施培训、考试（考核）、发证各项具体业务工作做出详细规范：
一是培训监督检查未具体规范。培训机构内部管理台账、培训备案材料、学员考勤制度、培训教员配备、渔业船员培训档案建立以及培训监督检查等关乎培训质量的重要培训业务内容亟待规范。
二是考试（考核）未具体规范。渔业船员考试（考核）试卷、实操评估回避、考试计划制定、考场管理、补考间隔等未作出详细规定。
三是证书核发业务未具体规范。中国渔业船员管理系统账号管理、证书核发岗位设置、船员培训监督台账和渔业船员档案建立等渔业船员证书核发业务内容未出台具体要求。
二、制定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船员管理办法》
第三十五条  渔政渔港监督管理机构应当健全渔业船员管理及监督检查制度......；
第三十六条 渔政渔港监督管理机构应当依法对渔业船员持证情况、任职资格和资历、履职情况、安全记录，船员培训机构培训质量，船员服务机构诚实守信情况等进行监督检查，必要时可对船员进行现场考核。
 渔政渔港监督管理机构依法实施监督检查时，船员、渔业船舶所有人和经营人、船员培训机构和服务机构应当予以配合，如实提供证书、材料及相关情况。 
第三十八条 渔政渔港监督管理机构应当对渔业船员培训机构的条件、培训情况、培训质量等进行监督检查，检查内容包括教学计划的执行情况、承担本期培训教学任务的师资情况和教学情况、培训设施设备和教材的使用及补充情况、培训规模与师资配备要求的符合情况、学员的出勤情况、培训档案等。
（二）《农业部办公厅关于印发渔业船员考试大纲的通知》（农办渔〔2014〕54号），2014年9月18日印发；
（三）《江苏省渔业船员管理实施办法》
第三条 省农业农村部门负责全省渔业船员管理工作。省级渔港监督机构组织实施渔业船员管理工作。
三、编写过程
为规范我省渔业船员培训、考试（考核）、发证各项具体业务，2022年我局启动了《江苏省渔业船员培训、考试（考核）和发证规程》（以下称《规程》）编写工作，并于2022年7月完成初稿编写。因《<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船员管理办法>江苏省实施办法》（苏海规〔2015〕2号）根据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要求进行修订，故《规程》编写工作暂停。2023年12月29日《江苏省渔业船员管理实施办法》（苏农规〔2023〕14号）印发，我局重启《规程》编写工作，并于2024年2月完成相应内容调整。2024年3月27日在盐城市射阳县，组织沿海三市及有关县（市、区）渔港监督机构渔业船员管理业务人员召开研讨会，听取并讨论各地区对《规程》意见及建议。根据会议讨论结果对《规程》内容进行了进一步优化调整，并于2024年4月完成最终稿起草。
四、《规程》内容
《规程》共七章39条
（一） 总则
《规程》制定的依据和适用范围。
《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船员管理办法》第三十五条  渔政渔港监督管理机构应当健全渔业船员管理及监督检查制度......；《江苏省渔业船员管理实施办法》第三条 省农业农村部门负责全省渔业船员管理工作。省级渔港监督机构组织实施渔业船员管理工作。
对渔业船员培训机构（以下称培训机构）从事渔业船员培训活动和渔港监督机构（以下称考试发证机构）进行渔业船员培训监督、考试（考核）、发证相关业务做出具体规范。
（二）渔业船员职级和证书
介绍渔业船员分类、相应证书及职级晋升顺序。
（三）渔业船员培训
明确要求培训机构应当具备开展相应培训所需的场地、设施设备和教学人员的条件，并进行有效管理，建立相应管理台账。
规范培训机构开班备案材料和教员资质，规定培训机构每期培训班学员数量不得超过60人。每日培训不得超过8课时，每课时不少于45分钟。 要求培训机构严格落实培训考勤制度，建立渔业船员培训档案，做到一期一档。
（四）培训监督检查
考试发证机构应当执行船员培训监督检查制度，督促培训机构落实船员培训管理制度和安全防护制度，建立辖区内培训机构档案。对培训机构的船员培训情况开展随机监督检查，规范培训监督检查。
（五）渔业船员考试（考核）
推动理论考试使用中国渔业船员无纸化考试系统，尚不具备条件的可采用纸质试卷考试，纸质试卷应当使用中国渔业船员考试系统组卷，做到一期一卷。
规范考试考核行为，要求考试发证机构在渔业船员考试前制定考试实施计划，公布考试、评估日期。明确理论考试及实操评估科目和成绩及格要求，以及补考规定。细化了考场设置及监考工作要求。
（六）渔业船员证书核发
[bookmark: _GoBack]渔业职务船员证书实行签发人制度。签发人确定方式和报备流程。规范考试发证机构渔业船员证书受理、审核和审批岗位的设置，以及中国渔业船员管理系统使用人员的管理。
细化不同情况下申请渔业船员证书应当具备的具体条件以及应当提交的材料类别。
要求考试发证机构建立每期船员培训监督台账和渔业船员档案。
（七）附则
《规程》的解释机关及施行日期
（八）附件
制定了开展上述业务工作过程中需要的表格材料样式，主要为《江苏省渔业船员培训备案材料》（含：《江苏省渔业船员培训内容及教学计划》《江苏省渔业船员培训课程表》《学员名册》）、《渔业船员培训科目和课时》、《江苏省渔业船员培训监督检查表》、《渔业船员考试科目》、《江苏省渔业船员考试实施计划》、《江苏省渔业船员考场记录表》、《江苏省渔业职务船员证书签发人信息采集表》、《中国渔业船员管理系统使用人员名单》、《任职情况证明》。

